
民企无力偿还债务被强制执行

阿全创立养殖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

营， 养殖公司在内蒙古当地颇具规模 。 3 年

前， 辽宁一家食品销售公司老板向阿全大力推

荐雪牛养殖项目： “你只管养殖和生产， 销售

包在我们身上！”

得知此言，阿全对雪牛养殖产生了兴趣。经

过市场调查，阿全觉得其中大有商机，于是将自

己正生产的项目全部改成养殖雪牛。不仅如此，

为扩大经营规模， 他还号召当地几百牧民共同

参与投资和养殖。 阿全将雪牛牛犊配发给参与

投资的牧民，约定等牛长大后，自己负责回收。

为满足资金需求， 阿全将厂房抵押给银行

以获取贷款，此外，还以“扩大动物饲养规模”

“增加动物屠宰生产量”所需为由向好友阿明分

别借款 300 万元、280 万元。 双方签订借款协

议， 明确借款期限和利息， 并约定养殖公司作

为担保方对借款和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不料，一年后，食品销售公司因违法经营被

关闭，养殖公司断了销路，阿全不再收购牧民养

殖的雪牛。 当地牧民纷纷报警，没多久，阿全就

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017 年， 阿明向上海普陀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阿全和养殖公司返还 580 万元借款及支付

相应利息， 法院经依法审理后支持了阿明诉

请。 因养殖公司无力偿还债务， 阿明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放弃强拍谋划重组

在诉前保全依法冻结了养殖公司账户和土

地的基础上， 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 执行法官

周建远赴内蒙古对养殖公司的全部厂房和设备

作了查封。

虽然养殖公司厂房设备的资产规模达数千

万元， 但由于上述财产难以变现， 如何兑现申

请执行人阿明的胜诉权益？周建发现，这些资产

已全作银行抵押， 如进入强制拍卖程序， 变现

后将优先偿还银行数千万元债务， 不但阿明的

债权难以实现， 还会造成养殖公司几百名员工

失业。

执行法官周建在深入了解养殖公司现状

后， 有了进一步发现， 养殖公司曾被评为内蒙

古十佳助农企业、 扶贫企业， 并多次受到内蒙

古自治区各级政府的表扬， 在当地拥有较大品

牌价值， 且具有一定影响力， 周建法官据此大

胆设想， 养殖公司应有较大资产重组的潜力。

为了求证养殖公司重组的可能， 周建法官

前往当地政府， 可喜的是， 得到了明确答案，

当地政府正在为养殖公司资产重组寻求出路！

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并经申请人阿

明同意， 周建法官决定暂缓对养殖公司财产进

行强制拍卖， 推进养殖公司重组。

“三步走”实现“放水养鱼”

重组的前提是先寻到新资方。 在当地政府

推荐下， 当地一家颇具实力的大型企业有意做

重组的新资方。 执行法官和该大型企业负责人

围绕重组的具体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最

终达成共识。

找到了新资方， 下一步是得到银行放贷。

周建法官又前往长期与养殖公司合作的银行，

由于阿全被警方带走导致企业信用受损， 加上

前期还有部分贷款没还清， 银行起初并不愿意

对养殖公司提供新贷款。

周建法官向银行详细介绍了重组方案并作

了大量工作后， 银行同意参与养殖公司的重组

计划。 经过审核担保方资质， 银行正式为养殖

公司办理抵押贷款手续。

养殖牛犊是当地大部分牧民的重要经济来

源，养殖公司曾一度被牧民视为“扶贫牛”。因阿

全投资失败，给牧民带来了经济损失，不少牧民

请求政府变卖厂房来追回当年养牛的本钱。

为了解决该问题， 在得到银行放贷后， 执

行法官周建再次冒着寒冬深入牧区， 与当地政

府一起向牧民表示： “以前是先养牛再给钱，

现在是先拿钱再养殖。 而且， 新的生产经营不

仅会产生收益， 还会偿还你们之前的损失。”

听到此言， 牧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纷

纷表示期待养殖公司重新营业， 重新收购他们

养殖的牛犊。

执行和解促恢复生产

功夫不负有心人。 日前 ,养殖公司资产重

组顺利进行,当地政府、 银行、 新资方相关负

责人和养殖公司新法定代表人至上海普陀法院

商谈执行和解方案。 养殖公司新法定代表人承

诺分三年偿付申请人债权， 由新资方作担保，

银行给予贷款帮助， 阿明则同意申请法院解除

对厂房设备的查封， 帮助养殖公司恢复生产。

新运营模式下的养殖公司仅运营一个月，

便产生了较好的效益， 资金周转顺畅后， 先将

300 万元偿付阿明。 养殖公司新法定代表人高

兴地对执行法官周建说： “现在养殖公司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员工鼓足干劲， 参与养殖的

牧民收入增加明显，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感谢

法官的帮助， 我们有信心在 3 年时间里偿还所

有借款。”

法官说法>>>

主动跨前，保障民营企业健康成长

上海普陀法院在执行本案中， 坚持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保障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的原则，树

立平等保护理念，想民企所想、急民企所急。

本案中， 被执行人的企业厂房和设备估值

数千万元， 但被执行人企业已将厂房和设备作

了银行抵押， 一旦强拍， 申请执行人利益可能

得不到保障。

经过深入了解， 执行法官看到了被执行人

企业曾经的辉煌业绩和荣誉， 在权衡利弊后，

决定利用被执行人企业自身品牌价值助其重组

“复活”， 经过长达数月的努力和协调， 最终促

成双方执行和解， 让当地民营企业充分涌流发

展， 逐渐恢复了活力。 企业、 债权人、 当地牧

民的利益都有了较好保障。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贺天牧

日前， 在执行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中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普陀法院） 充分考

虑被执行人 （养殖公司） 实际困

难， 主动放弃强拍举措， 采取“放

水养鱼” 执行模式， 通过寻找新资

方抵押担保、 引导资金支持发展及

协调当地政府配合三步走， 成功实

现重组并促成各方达成执行和解，

使得企业、 债权人、 当地牧民的利

益都得到较好保障。

普陀法院“放水养鱼”执行
民营企业“如鱼得水”复苏

B3 案件写真 2019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朋友需要借钱， 但信用卡既无法直接取

现， 又无法转账大额借款， 这可怎么办？ 市

民李某心生一计： 先以信用卡向朋友栾某开

的网店账户支付钱款， 再由栾某把钱转给朋

友莫某， 算作借款。 莫某也写了借条。 谁知

债务到期后莫某竟分文未还， 于是双方对簿

公堂。

然而， 李某的上述行为属于 “信用卡套

现” 的违法行为， 这笔债务还能否得到法律

的保障？

朋友借款 30万到期不还怎么办

据法庭审理认定， 2015 年 4 月 20 日、

5 月 19 日和 7 月 6 日， 原告李某分别通过

自己的工商银行账户， 向被告莫某三次转账

共计 194750 元。 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起至 6

月 29 日止， 李某通过证人栾某的支付宝账

户， 分 6 笔向莫某共计交付 104363.90 元 。

上述两项合计 299113.90 元。 莫某于同年 9

月 30 日出具借条一张 ， 言明向李某借款

300000 元， 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还清。

审理中， 李某申请证人栾某出庭作证。

栾某称， 李某之所以没有将所有借款直接转

账给莫某， 而选择将其中部分借款通过自己

的支付宝账户转账， 是因为他与李某、 莫某

都是朋友， 栾某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转账给

莫某， 是朋友间帮忙。 因为两人资金往来频

繁， 且支付宝转账操作方便、 免收手续费。

对于栾某所述， 李某在庭审中自认： 这

其实是一种 “信用卡套现” 行为， 即李某无

法从信用卡内提取大额现金， 也无法通过信

用卡向莫某转账大额借款， 便利用栾某开设

的淘宝店， 先将自己信用卡内的大额钱款转

到栾某的支付宝账户中， 再通过栾某的支付

宝账户向莫某的银行账户转账， 以完成借款

交付。

李某还提供了系列证据 ， 以证明截至

2016 年 4 月， 自己已将所有信用卡套现的欠

款还清。

莫某也在 2017 年 10 月 16 日的谈话笔录

中表示，知晓李某采取了“信用卡套现”行为。

法院认定套现部分不算借贷

杨浦区法院认为， 莫某向李某借款， 李某

通过自己的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向莫某交

付 194750 元， 有李某提供的借条、 李某工商

银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为证， 法

院依法确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 该部分

借款到期后， 莫某分文未还， 现李某要求莫某

还款，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李某和莫某

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

现在李某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与法不悖， 法院

亦予以支持。

关于李某通过证人栾某的支付宝账户向莫

某交付的 104363.90 元， 因是李某信用卡套现

所得， 非他本人所有， 且李某和莫某对此均为

明知， 因此法院难以认定为借款。 虽然李某事

后还清了信用卡套现的全部欠款及利息， 但李

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所以李某和莫某之间关于该部分钱款的借贷关

系无效。

鉴于李某已经还清信用卡套现的全部欠款

及利息， 莫某应将该部分钱款直接返还给李

某。

据此， 依照 《合同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民事诉讼法》 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 法

院判决被告莫某归还原告李某借款本金

194750 元， 并支付以借款本金 194750 元为基

数、 按年利率 6%计算、 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同时， 莫某

还需返还原告李某 104363.90 元。 对李某的其

余诉请予以驳回。

信用卡套现借款 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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